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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眾志就自資專上教育檢討之立場書

    在 2018 年 12 月底，檢討自資專上教育專責小組向政府提交了最終報告。當中提及修改

《專上院校條例》（Cap320）以及考慮放寬自資院校招收大灣區學生的名額。就此，香港眾

志就報告的相關建議所提出的意見如下。

一，《專上院校條例》（Cap320）必須保障學生在自資院校管治架構上的參與 

    現時，《專上院校條例》（Cap320）未有規定自資專上院校學生能夠如政府資助八大院

校般，有學生代表參與院校管治架構。因此，大部份的自資專上院校並沒有提供空間讓學生

參與與院校管治相關的事務；即使部份自資院校有相應安排，學生代表仍只屬於諮詢性質，

並無實際決策權。以香港首家自資大學—樹仁大學為例，即使學生及教職員代表在校委會對

某項校方政策表示不滿，校方只會以「回去與管理層再作討論」等語句敷衍與會人士，最終

相關政策仍舊推行，師生意見卻石沉大海。整個校委會只淪為諮詢架構，失去原本意義。而

學生作為學校當中不能忽略的持份者，他們在參與管治的權力必須受法例保障，令學生享有

實質決策權力，實踐「員生共治」，提升管治質素。

環顧現時八間資助大學，皆從制度上保障了學生參與校政的權利。部份院校基於歷史因

素，校方按慣例吸納學生代表進入院校的行政及管理架構，例如港大會由學生會會長擔任校

委會的當然成員。有些則直接在該院校條例內加入學生代表參與管治的規定，例如在《香港

城市大學條例》及《香港浸會大學條例》中有關校董會的條文中，訂明學生會會長作為校董

會當然成員，直接保障學生在學校管理和行政上能發揮實際的影響力。故此，香港眾志認為

《專上院校條例》在修改時，必須保障學生在自資院校管治架構上的參與。

二，反對放寬大灣區招收學生名額 鼓勵在職成人入學

另外，我們必須指出，政府在相關檢討報告推出前（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八日）已經與中

國的教育部門簽署《關於加強粵港高等教育交流合作備忘錄》，內文指出要「雙方互為對方

在本區域招收學生提供便利，鼓勵大灣區內高中畢業生入讀香港自資高校的課程。」可見政

府已凌駕正在進行的諮詢，無視檢討小組報告內容，先行決定放寬大灣區學生入讀香港自資

院校，務求迎合將香港融入大灣區的政治目的。

容許院校招收非本地學生的原意，是締造更富大都會和多元文化氣息的學習環境，因此才

會將文化背景相近的大中華地區（內地、澳門及台灣）收生上限設為一成，以確保文化多樣

性及異質性。現時，諮詢報告建議放寬大中華地區非本地學生一成收生上限，更清晰表明為

要讓更多大灣區學生就讀，只會增加非本地學生與本地學生的同質性，無助促進多元文化交

流，明顯有違非本地學生設立原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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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再者，向大灣區招生有違以香港本地學生為優先之原則。自資院校現雖不受教資會恆常性

資助，但政府會用公帑以不同形式資助，貿然增加非本地學生只會提升他們佔用本地公共資

源，包括學校宿舍設施的比例，從而進一步分攤本地學生所得的資源。 

    誠然，面對出生率下降，部份自資院校面對一定程度上的收生困難問題；但就相關問題，

政府應以鼓勵在職成人入學解決，而並非盲目擴展海外收生。因應現時有部分在職成人希望

進修，但礙於欠缺香港中學文憑試（HKDSE）及香港高級程度會考（HKALE）成績，而大

部份的學位課程亦為全日制課程，令他們不可能報讀進修課程。另外，學資處資助貸款的年

齡限制，亦令部份低學歷的在職成人難以進修。政府應檢討入學要求，考慮放寬在職成人入

學，如不以公開試成績作為唯一入學要求，反以相關工作經驗及面試表現為主要考慮。同

時，政府應鼓勵院校提供更多兼讀制課程讓在職人士進修，亦應為在職成人學生提供與一般

學生擁有的便利（如學資處的資助貸款等），此舉既可增加港人進修機會、將公帑用於港人

身上，同時又能回應自資界別學額因出生率下降而供過於求的情況。 

    就此，香港眾志強烈反對放寬非本地學生（內地、澳門及台灣地區）的一成上限，以增加

向大灣區招收學生，並建議政府以鼓勵在職成人入學解決自資院校的收生問題。 

  

     總括而言，香港眾志認為《專上院校條例》日後在修訂時，必須保障學生在自資院校管

治架構上的參與，以及落實有利於在職人士到高等院校進修的政策。 


